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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

《宝盈盈沛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

《基金合同》生效后，连续 20 个工作日出现基金份额持有人数量不满 200 人或者基金资

产净值低于 5000 万元情形的，基金管理人应当在定期报告中予以披露；连续 50 个工作

日出现前述情形的，《基金合同》将终止并进行基金财产清算，且无需召开持有人大会，

同时基金管理人应履行相关的监管报告和信息披露义务。 

截至 2025 年 2 月 21 日日终，宝盈盈沛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已连续 50 个工作日基金资产净值低于 5000 万元，触发了《基金合同》终止的情形。宝

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自 2025 年 2 月 22 日起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基金合同》等规定组织

基金财产清算。 

本基金最后运作日为 2025 年 2 月 21 日，自 2025 年 2 月 22 日起进入清算期。基金

管理人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基金托管人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容诚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和上海源泰律师事务所组成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履行基金财产清算程序，

并由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基金进行清算审计，上海源泰律师事务所

对清算报告出具法律意见。 

 

二、基金概况 

1、基金基本情况 

基金名称 宝盈盈沛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宝盈盈沛纯债债券 

基金主代码 010139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20 年 12 月 17 日 

基金管理人 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最后运作日（2025 年 2 月 21 日） 

基金份额总额（运作日后有赎回确认） 
496,184.39 份 

基金合同存续期 不定期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宝盈盈沛纯债债券 A 宝盈盈沛纯债债券 C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10139 010140 

基金最后运作日（2025 年 2 月 21 日） 489,797.25 份 6,387.14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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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属分级基金的份额总额 

2、基金产品说明 

投资目标 
在严格控制投资组合风险的前提下，谋求基金资产的长期、稳定

增值，力争实现超越业绩比较基准的投资回报。 

投资策略 

本基金采用的投资策略主要包括债券投资策略、信用债投资策略、

资产支持证券投资策略。其中，债券投资策略简述如下： 

本基金以宏观研究、行业研究、公司研究三个维度为决策出发点，

结合估值研究、投资者行为研究，自上而下确定组合整体杠杆率以及

货币类、利率类、信用类的债券配置比例。同时，本基金注重微观层

面的投资研究及策略，尤其是在信用债券领域，具体投资标的选取和

估值评估侧重深入的自下而上研究。本基金采用的投资策略主要包括

债券资产配置策略、行业配置策略、公司配置策略、流动性管理策略。 

业绩比较基准 中证全债指数收益率×90%+1 年期定期存款利率（税后）×10% 

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其预期收益和预期风险水平低于

股票型基金、混合型基金，高于货币市场基金。 

 

三、基金运作情况概述 

宝盈盈沛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经 2020 年 8 月 19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

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关于准予宝盈盈沛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注册的批复》（证监

许可〔2020〕1887 号）准予募集注册。本基金自 2020 年 12 月 14 日起向社会公开募集，

基金募集工作于 2020 年 12 月 16 日顺利结束。本次基金募集总额为 230,013,627.23 元人

民币，有效认购户数为 238 户。上述资金于 2020 年 12 月 17 日全额划入本基金在基金托

管人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立的宝盈盈沛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托管专户。经普华

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资并向中国证监会备案，《宝盈盈沛纯债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于 2020 年 12 月 17 日正式生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

《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基金合同》生效后，连续 20 个工作日出现基金份额持有人

数量不满 200 人或者基金资产净值低于 5000 万元情形的，基金管理人应当在定期报告中

予以披露；连续 50 个工作日出现前述情形的，《基金合同》将终止并进行基金财产清算，

且无需召开持有人大会，同时基金管理人应履行相关的监管报告和信息披露义务。截至

2025 年 2 月 21 日日终，本基金已连续 50 个工作日基金资产净值低于 5000 万元，触发了

《基金合同》终止的情形。基金管理人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基金托管人江苏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根据《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决定对基金财产进行清算，履行清算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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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管理人于 2025 年 2 月 22 日发布了《关于宝盈盈沛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发生基

金合同终止事由并进入基金财产清算程序的公告》，本基金最后运作日为 2025 年 2 月 21

日，本基金自 2025 年 2 月 22 日起进入基金财产清算程序。 

 

四、财务会计报告 

基金最后运作日资产负债表（已经审计） 

会计主体：宝盈盈沛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报告截止日：2025 年 2 月 21 日（基金最后运作日） 

 

单位：人民币元 

资     产 2025 年 2 月 21 日（基金最后运作日） 

资产：  

货币资金 9,162.81 

结算备付金 1.02 

存出保证金 114.79 

交易性金融资产 577,580.53 

其中：债券投资 577,580.53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应收证券清算款 - 

资产合计： 586,859.15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2025 年 2 月 21 日（基金最后运作日） 

负债：  

应付赎回款 - 

应付管理人报酬 99.14 

应付托管费 33.00 

应付销售服务费 0.88 

应交税费 - 

其他负债 39,456.36 

负债合计： 39,589.38 

所有者权益：  

实收基金 496,184.39 

未分配利润 51,085.38 

所有者权益合计： 547,269.77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586,859.15 

注：报告截止日 2025 年 2 月 21 日（基金最后运作日），基金份额总额为 496,184.39 份；其中宝

盈盈沛纯债债券 A 基金份额总额 489,797.25 份，基金份额净值 1.1030 元；宝盈盈沛纯债债券 C 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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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额总额 6,387.14 份，基金份额净值 1.1034 元。 

 

五、清算情况 

自 2025 年 2 月 22 日起至 2025 年 2 月 28 日止的清算期间，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对本

基金的资产、负债进行清算，具体清算情况如下： 

1、清算费用 

按照《宝盈盈沛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第十九部分 基金合同的变更、

终止与基金财产的清算”的规定，清算费用是指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在进行基金清算过程

中发生的所有合理费用，清算费用由基金财产清算小组优先从基金剩余财产中支付。 

2、资产处置情况 

（1）本基金最后运作日的银行存款为人民币 9,162.81 元，其中 9,130.62 元为存储于

基金托管人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活期银行存款本金，32.19 元为应计活期银行存款利

息； 

（2）本基金最后运作日结算备付金为人民币 1.02 元，全部为应计上海证券交易所最

低结算备付金利息； 

（3）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存出保证金为人民币 114.79 元，全部为存放于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的存出保证金； 

（4）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债券投资为人民币 577,580.53 元，该类资产已于 2025 年 2

月 24 日全部变现，变现金额为人民币 577,489.73 元。 

3、负债清偿情况 

（1）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付管理人报酬为人民币 99.14 元，该款项已于 2025 年 3

月 5 日支付； 

（2）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付托管费为人民币 33.00 元，该款项已于 2025 年 3 月 5

日支付； 

（3）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付销售服务费为人民币 0.88 元，该款项已于 2025 年 3 月

5 日支付； 

（4）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其他负债为人民币 39,456.36 元，其中： 

应付 2025 年 1 月、2 月上海清算所账户维护费及查询费共计人民币 3,200.00 元，该

款项已于 2025 年 2 月 26 日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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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付审计费为人民币 36,256.36 元，其中归属于 2024 年的审计费为人民币 36,000.00

元，该款项将于实际支付时扣除。 

4、清算期间的剩余资产分配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金额 

一、最后运作日 2025 年 2 月 21 日基金净资产 547,269.77 

加：清算期间（2025 年 2 月 22 日至 2025 年 2 月 28 日）收入 -75.71 

其中：利息收入-活期存款利息收入（注 1） 15.09 

交易性金融资产投资收益 -90.80 

减：清算期间（2025 年 2 月 22 日至 2025 年 2 月 28 日）支出 536,348.83 

其中：基金份额赎回产生的基金净值变动（注 2） 536,348.83 

二、清算结束日（2025 年 2 月 28 日）基金资产净值（注 3） 10,845.23 

注 1：利息收入系以当前适用利率预估，该金额可能与实际结息金额存在略微差异。 

注 2：本基金最后运作日为 2025 年 2 月 21 日，基金份额持有人在该日提交的有效赎回申请，基

金管理人于 2025 年 2 月 24 日对其所申请的赎回份额进行确认，并于 2025 年 2 月 26 日支付赎回款。 

注 3：资产处置及负债清偿后，截至 2025 年 2 月 28 日本基金剩余财产为人民币 10,845.23 元，

根据本基金《基金合同》的约定，依据基金财产清算的分配方案，将基金财产清算后的全部剩余资产

扣除基金财产清算费用、交纳所欠税款并清偿基金债务后，按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的基金份额比例进

行分配。清算期结束日次日至清算款划出日前一日的资金账户孳生的利息归基金份额持有人所有。 

为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加快清盘速度，基金管理人将在清算付款日以自有资

金先行垫付上述备付金、保证金和未结息金额，供清盘分配使用，待实际资金到账后再

返还基金管理人，基金管理人垫付资金孳生的利息归基金管理人所有，利息收入预估金

额与实际结算金额的差额由基金管理人承担。 

5、基金财产清算报告的告知安排 

本清算报告已经基金托管人复核，在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规定的会计

师事务所审计并由律师事务所出具法律意见书后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并公告。 

 

六、备查文件 

1、备查文件目录 

（1）《宝盈盈沛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清算审计报告》 

（2）《上海源泰律师事务所关于宝盈盈沛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清算事宜之法律

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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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存放地点 

基金管理人的住所和/或办公场所。 

3、查阅方式 

投资者可在营业时间内至基金管理人的住所和/或办公场所或在基金管理人网站免

费查阅。 

 

 

 

 

 

 

 

宝盈盈沛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财产清算小组 

2025 年 3 月 12 日（清算报告出具日） 


